
1

《关于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(讨论稿）》意见征集及反馈情况表

序号 单位 征求的意见 采纳情况

1 市财政局

1.“持续建设示范基地”、“2023-2025 年市本级财政每年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建设 100 个高标准、高质量、高水平的市级油茶种植

示范基地（具体方案、验收标准另行制定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实际情况，打造建设一批县级示范基地”修改为：“支持试点示

范”、“市本级财政连续三年每年安排 300 万元，支持油茶大苗种植等高标准、高质量、高水平油茶种植示范（具体方案、验收标

准另行制定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根据实际情况，给予相应支持” 2.加强政策扶持中的“市财政对新造油茶林、赣南茶油品牌宣传、

油茶科技培训、示范基地建设等给予资金支持”修改为：“市财政对新造油茶林、赣南茶油品牌宣传、油茶科技培训、种植示范等

给予资金支持”。

部分采纳

2 市商务局

1.建议将《方案》“重点任务”中第（三）点的第 2 小点关于“打造营销平台”之责任单位“市商务局”置于“赣州市林业投资集

团公司”之后。理由：按照三定方案市商务局没有此项职责，打造油茶的营销平台应该由市林业局牵头落实，市商务局主要是配合

和指导开展相关营销活动。

2.建议将《方案》“重点任务”中第（三）点的第 3 小点关于“做好宣传推介”之责任单位“市商务局”予以删除。理由：市商务

局无此项工作职责。

采纳

3
市委宣传

部
P6 页，“3.做好宣传推介”中“争取继续在中央电视台及省内外公共媒体”建议删除。 采纳

4

赣州林业

集团有限

责任公司

重点任务第三点“做大做强赣南油茶品牌”中第二条“打造营销平台”，责任单位为：赣州市林业投资集团公司。赣州市林业投资

集团公司已于 2021 年注销，目前市级林业平台公司为赣州林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，为赣州旅游投资集团旗下一级子公司，根据隶

属关系，建议将责任单位修改为赣州旅游投资集团。

采纳

5
市市场监

管局
重点任务中“开发油茶文旅庄园”增加市行政审批局为责任单位。企业登记审批权限已划转至行政审批局。

不采纳。探索

开发文旅庄园

事项暂不涉及

行政审批。

6
赣州经开

区
附件 3 重点加工企业“赣州正阳生态科技有限公司”不在经开区辖区范围，现属于蓉江新区范围，建议更正。 采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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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瑞金市林

业局
第三点“做大做强赣南茶油品牌”中第 3 小点“做好宣传推介”建议增加：鼓励各级机关食堂使用茶油

不采纳.暂不

具备向机关食

堂推荐使用茶

油的条件。

8
信丰县政

府

1.建议在文稿第二点“重点任务”中第（二）条“培育壮大油茶精深加工”中增加如下内容：

补齐油茶产品储存短板。加大扶持油茶产品仓储设备设施，保障食用油供给能力，补齐产品供应链。对社会和企业投资建设油茶籽、

茶油等产品恒温冷藏仓储设备设施建设的按投资额的 30%给予一次性补助。

2.建议对文稿第三点“保障措施”中第（二）条“加强政策扶持”中的“逐步实现油茶新造补助在省级补助 1000 元/亩基础上提高

到 2000 元/亩”，修改为“由市级层面统筹整合相关产业发展项目资金，逐步实现新造油茶林补助在省级补助 1000 元/亩的基础上

提高到 3000 元/亩，以巩固新造油茶林建设成效”。

3.因油茶新造用地和现有符合改造提升要求的油茶林资源面积不足，建议将 2023 年下达的 2.3 万亩（新造 1.4 万亩，改造 0.9 万

亩）任务，调减至 1.5 万亩（新造 0.9 万亩，0.6 万亩）。

部分采纳（建

议1部分采纳，

吸收进“培育

扶持油茶重点

加工企业”内

容中；建议 2

和 3 不采纳）

9
于都县林

业局

1.P7 页“2.开发油茶文旅庄园。依托南康横市万林基地、赣县南塘金溪油茶基地......”，此处增加“于都县绿中源生态油茶基地”；

2.P13 页，附件 3《重点油茶加工企业指导目标》中，增加一栏“企业名称：江西绿中源生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；县（市、区）：

于都县；产值：2021 年 0.06 亿元、2025 年计划 0.15 亿元;发展目标：提升加工能力”。

不采纳。因绿

中源公司暂未

取得食品生产

许可证（SC

证），未列入

优先扶持重点

加工企业。

10
定南县政

府
定南 2023 年新造油茶林任务 1.3 万亩超过定南县油茶发展承受能力，请求将任务下降至 0.3 万亩。

不采纳。2023

年油茶新造任

务为省林业局

直接下达至

县，市级无法

调减。

11
安远县政

府
因油茶用地有限，离 2023 年计划任务数有较大缺口，申请将 2023 年的 1.3 万亩油茶新造任务调减至 0.5 万亩。

不采纳。2023

年油茶新造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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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为省林业局

直接下达至

县，市级无法

调减。

12
兴国县商

务局
兴国红天下山茶油有限公司已不在生产。

不采纳。经与

该企业和县林

业局直接对接

核实，目前，

该公司正常生

产经营。

市发改委、市工信局、市公安局（市森林公安局）、赣南科学院、市科技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水利局、市农业农村局、市乡村振兴局、市政府金融办、市供销社、市城

管局、赣州城投集团、赣州广播电视台、市自然资源局、赣州旅投集团、市文广新旅局、市人社局等市直有关部门无意见；章贡区、南康、赣县区、崇义县、大余、上犹、

龙南、全南、宁都、寻乌、石城、会昌等县（市、区）无意见。


